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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新市全民運動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針對愛好羽球的市民朋友開放羽球場地長

(季)租服務，凡符合資格者皆可於登記期間內線上填表，並完成相關手續，即可使用

優質場地，流程說明如下圖： 

一、 登記資格：申請人須年滿 20歲，且一人僅可登記單一日、單一時段。並於三

日內攜帶證明本人之文件，至櫃台繳付保證金$2,000 元，以利本中心收據建檔。 

二、 登記期程： 

日期 事件 備註 

114/12/8(一) 12:00 
公告抽籤事宜 

同時公布線上租借表單 
辦理登記 

114/12/12(五) 12:00 結束登記 關閉報名表單 

114/12/12(五) 19:00 
綜合球場一樓辦理抽籤，

並依序預約場地 

中籤者 9/16(二)-9/23(二)內

繳付尾款 

114/12/12(五) 

︱ 

114/12/19(五) 

繳付尾款(中籤者) 

辦理退費(未中籤者) 
釋出時段與場地供市民臨租 

114/10/1(二) 長(季)租場地開始  

登記

•線上登記完
成後三天內，
於櫃台繳付保
證金($2,000
元整)，並提
供本人證件核
對。

•未於期限內
繳付訂金者，
視同放棄相關
權利，不再另
行通知。

抽籤

•抽籤會議須
「本人」在場
抽順位籤。

•按上述順位
結果，依序預
約場地，額滿
為止。

•有完成登記
手續，但未到
場抽籤者，則
由現場中心主
管代為決定之。

公告

•公告中籤者，
於公告後7日
內，補足尾款，
否則視為放棄。

•未中籤者，
請於抽籤後7
日內陸續辦理
退費。

•提供整期租
借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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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登記日期、時段與費用說明： 

(一) 本次開放 115 年 1月 1日起至 3月 31 日之季租專案。 

(二) 本長租方案已優惠計價，不得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 

(三) 實際天數詳閱附件一。 

(四) 僅提供線上表單預約，不接受電話、私訊粉專等預約方式。 

(五) 星期二-四: 

A / 18:30-20:30 / 尖峰 優惠 9折 

B / 20:30-22:30 / 尖峰 優惠 85 折 

     星期五: 

A / 18:30-20:30 / 尖峰 優惠 8折 

B / 20:30-22:30 / 尖峰 優惠 75 折 

(六) 計算方法: $260 x2 小時 x 天數 x 時段優惠 = 總價 

 時段 實際天數 每期費用 優惠費用 名額 

星期二 
A / 18:30-20:30 / 尖峰 

11 $5,720 
$5,148 0 

B / 20:30-22:30 / 尖峰 $4,862 4 

星期三 
A / 18:30-20:30 / 尖峰 

10 $5,200 
$4,680 1 

B / 20:30-22:30 / 尖峰 $4,420 5 

星期四 
A / 18:30-20:30 / 尖峰 

11 $5,720 
$5,148 0 

B / 20:30-22:30 / 尖峰 $4,862 6 

星期五 
A / 18:30-20:30 / 尖峰 

11 $5,720 
$4,576 4 

B / 20:30-22:30 / 尖峰 $4,290 4 

四、 退費辦法 

(七) 本館為學校單位，以教學課程為優先，如遇臨時性重大活動或保養維護等

暫停開放，將於網頁公告及現場文宣，同步聯繫租借人(單位)，並於下一

期(季)租借時照價扣除，或擇時延期一次。 

(八) 如遇天災(颱風、地震等)不可抗力因素，經臺南市政府或本校自行宣布停

班停課時，則本中心得隨時公告場館暫停使用，租借人(單位)不得異議，

並於下一期(季)租借時照價扣除，或擇時延期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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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申請退費時機與金額計算，詳如下表： 

申請退費時機 退費金額說明 

開始第一週且未使用 退費實繳金額 90% 

第二週至第三週內 則依實際剩餘週數計算退費金額 90% 

第四週至第八週內 則依實際剩餘週數計算退費金額 50% 

第九週(含)以上 

或達三分之一以上週數 
不予退費 

五、 租借協議 

(十) 依照本場館之管理辦法，租借人(單位)應遵守使用規定： 

(一) 全館禁止抽菸、飲食(檳榔、口香糖)。 

(二) 禁止攜帶寵物入館內(導盲犬除外)。 

(三) 雨具應妥善置於館外放置區，不得帶入場內導致場地濕滑。 

(四) 禁止隨行孩童於場內奔跑，造成場地安全疑慮。 

(五) 敬請妥善保管私人物品，如有遺失，本中心不負任何責任。 

(六) 應善盡維護之責，館內設備如有折損則照價賠償。 

(七) 未盡事宜依「中信科技大學體育館使用規範」為准。 

(十一) 禁止私下從事任何羽球教學或訓練，經查證屬實者，立即取消該後續承租  

  資格。 

(十二) 未經本中心同意，不得將場地轉租第三人。 

(十三) 非本中心導致場地不可使用之情事，租借人(單位)不得因私人因素延期或  

  要求更改場租時段。 

(十四) 使用羽球場應穿著適合運動的服裝與室內運動鞋。 

(十五) 租借人(單位)如違反上述協議，本中心得立即中止使用權利，不得異議。 

  按退費辦法辦理之，且日後不再受理該租借人(單位)於本館的任何預約 

  (租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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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附註說明 

(十六) 中信科技大學師生不適用本租借辦法。 

(十七) 如某時段之場地經登記、中籤公告後且未達開放名額，則該時段不再辦理    

長租抽籤。 

(十八) 如選擇周五方案，因應教學或遇重大活動時，本館可異動 3次，並同步告 

知租借人。如租借期間異動超過 3次以上時，租借人可申辦退費，而該退

費則依折扣後之價格退費。 

(十九) 羽球場地長期租借之租借人/單位，應於下一季開始兩週前繳交該季場地   

       租金以完成租約/續約手續，借用人員或團體應善盡維護之責，相關設備 

       如有任何折損應照價賠償。 

七、 場地配置 

租借場地，如該時段僅開放 1面球場地，為 2號場地，報名人數為 10人，由 10

人輪流抽籤，抽中 2號籤者，即為中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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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實際租借天數 

 


